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台灣智慧人生協會－助學金申請辦法 

申請資格： 

l 經濟困難之中低收入戶、家庭曾遇重大變故之高中職學生，學生同時需具備品德
優秀堪為表率，且在學校累計無一小過(三警告)以上處分者(一小過尚可申請)。 

l 經由三位以上熟知該學生狀況的老師 (含導師) 或本會會員推薦，請每位老師(或

會員)簡述該生家庭狀況及在校表現，經由教務主任及校長認定符合資格者，得以
提出申請(如由會員推薦則不需校方蓋章)。 

l 若有申請其它獎、助學金，包含國家為低收入學生給予之學雜費減免補助等，請
註明補助單位與金額，若有偽造不實情事，願負法律責任並繳回助學金。 

 

注意事項 

l 一校以推舉 10名學生為原則，但如果符合申請資格之學生超過 10名時，亦可請
提出申請。	

l 申請助學金的對象，如不在本協會協助的學校以外的學生，也可提出申請。	
l 依本會申請助學金規定：申請本會助學金書面審查通過者，本會將至學生家中進
行訪問，以了解評估學生整體狀況。請師長們務必事先告知學生與家長。 

l 申請本會助學金經審查通過者，本會將另行舉辦頒發助學金典禮。典禮中除了頒
發助學金之外，過程亦富含教育意義，敬請申請通過的學生親自並準時出席，否

則視同放棄。日期將通知各校。 

l 依本會申請助學金規定：申請本會助學金通過者，本會將在該學期舉行一次家庭
訪視，以了解學生學習、家庭等狀況，並依訪視情況作為下次申請助學金之參考

依據，請師長們務必事先告知學生與家長，日期將再行通知。 

l 申請日期請參見公文(約開學後 7-10天內截止，以郵戳為憑)，建議各校於前一學

期期末即開始準備辦理，以免逾期。請各校統整，將符合資格的申請資料以限時

掛號寄至本協會，申請資料全部審查完畢後不再退回。 

 

台灣智慧人生協會 

地址：聞香講堂（新北市五股區五工五路 60號 6樓） 

講堂電話：02-22996748    講堂傳真：02-22994102 

聯絡人：廖振凱 電話：0958-813396，e-mail：liaochenkai@yahoo.com.tw 
 


